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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南產物旅行綜合保險現金竊盜損失補償附加條款 

(主要給付項目：現金竊盜損失補償保險金) 
106.08.30(106)華產企字第 256 號函備查 

112.07.14(112)華產企字第 190 號函備查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於投保華南產物旅行綜合保險（以下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華

南產物旅行綜合保險現金竊盜損失補償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於海外

旅遊期間內，其隨身攜帶或置存於旅館房間內之現金因遭遇竊盜、強盜與搶奪等事故而致損失，本公司

按本附加條款所約定在保險金額範圍內負賠償責任。 

前項所稱海外旅遊期間指於保險期間內，被保險人進行海外旅遊時，自其完成出境手續時起算，至回到

國內完成入境手續時為止之期間。現金係指現行通用之紙幣、硬幣、支票、匯票或旅行支票。 

 

第二條  特別不保事項 

對於下列事項所致之損失，本公司不負理賠責任： 

1.因被保險人詐欺、背信、侵占或其他犯罪行為所致之損失。 

2.因疏忽、錯誤或點查不符所致之損失。 

3.因旅館房間未予鎖妥時所發生之損失。 

 

第三條  事故發生之處理 

發生本附加條款第一條承保之危險事故時，被保險人應在二十四小時內，向當地警察機關報案並取得報

案證明。 

 

第四條  申請理賠應備文件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1.理賠申請書（由本公司提供）。 

2.向警察機關報案證明。 

 

第五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之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約定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主

保險契約之約定。 

 

 


